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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监管执法处罚体制述评
项 剑

.

周 平 **

执法处罚体制是金融监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执法处罚的公开性
!

公平性与公正性是金融监管

权威性的重要体现
,

合理架构的执法处罚体制则是

其重要保障
"

自 2X( X)年以来
,

英国不断完善其金融

监管执法处罚体制
,

尤其是其执法处罚机构的独立

性与专业性
!

处罚程序的公开性与公平性
!

和解机制

的灵活性和高效性等方面别具特色
"

为此
,

本文在

研究其体制的形成
!

发展与演变的基础上
,

对于我国

完善行政执法处罚体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

一
!

英国金融监管模式及执法处罚体制的

演变

(一 )英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与金融服务监管

局的组织
!

职能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一体化
!

全球化的发展和金

融创新的需要
,

英国实行了金融监管改革
,

由分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高级经理
"

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高级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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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转向了混业监管
,

20 0 0年 6月 14 日
,

英国 5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6

( F in na e i al Se
币

e e s na d M kar
e t s A e t 2 0 0 0

,

F.S M A )于 2 0 0 1年 4 月 l 日正

式生效
"

FS MA 的出台
,

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
,

即从

19 8 6年 5金融服务法 6确立的
/

成文法框架下的行业 自律
0

体制转变为
/

成文法规范的单一监管机构
0

体制 ( st at ut o yr si ng le R e ug atl or )
,

成立了

单一的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 ) 金融服务监管局 ( Fi n na ci al Se vr iec s

An ht ori yt
,

Fs A)
,

统一行使对银行业
!

保险业
!

证券业及其他金融服务行

业的监管职能
"

正如 FS A 首任主席霍华德
#

戴维斯爵士 ( Si r
.

H o w
dar

D va el s
)所言

,

尽管 5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6确立的 FS A 不是世界上第一个

单一监管机构
,

却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于主要金融市场的单一监管机

构
,

并且代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
"

作为英国目前金融服务行业唯一的监管机构
,

FS A 是执行监管职

能的私营机构
,

并非政府机构
,

其组织形式是有限公司
,

资金来源 于监

管费
"

玲A 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局
,

全面负责 F.S A 的各项工作
"

董

事局设主席一名
,

副主席一名
,

董事十一名
"

主席由财政部长任命
,

主

席和执行董事等从社会上选任
,

并非政府公务人员
"

F.S M A 要求董事

局的大多数成员为非执行性成员 ( N no
一

xe ec ut vi e M e

nbr
e I.s )

,

即这些成员

不能同时担任 FS A 内部职能部门的职务
"

该项要求的主要 目的在于
,

不仅是确保董事局成员能够超然于 日常事务之外
,

专注于 F SA 的战略

性政策
!

发展方向等重大事务
,

而且能够对职能部门行使独立
!

有效的

监督职责
"

FS A 的监管 目标是保持市场信心 ; 向公众宣传
,

使其能够了解金融

系统及与特殊金融产品相连的利益和风险 ;保护投资者及打击和降低

金融犯罪
"

在 FS M A 的框架下
,

金融服务局是英国单一的金融监管机

构
,

直接面对各类金融机构与投资者
,

对被监管对象实行从审批
!

监督
!

调查到处罚的全程式监管
,

对被保护对象提供了统一的申述
!

索赔与赔

偿渠道
"

5二 )英国金融监管执法处罚体制

F SA 执法实行调查与处罚相分离的原则
,

分别由其执行部和监管

决策委员会 ( R e罗 la to叮 D e e is io n s C o

mnu
t te e ,

RD C )负责案件调查和处

罚
"

执行部负责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

行使信息收集与调查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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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C 负责对违反 FS M A 的行为做出处罚决定
,

并就其裁决 向 FS A 董事

局报告
"

总体来看
,

邓 A 证券执法程序分为两种
: 一是非正式程序 ;二是正

式程序
" ¹

非正式程序
,

一般是针对涉案人员较少
,

违法行为不严重
,

非故意

行为所致等情况
"

调查时
,

将有关人员请来谈话
,

要求提供有关材料
,

向相关人员提出警告
,

并要求其改正
"

正式程序则包括以下环节
:

( 1 )调查阶段
"

现场或非现场的调查
,

与被调查人员谈话了解情

况
,

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和文件
,

向交易所或其他部门调查有关证据等
,

调查完毕后形成调查报告
"

在多数情况下
,

执法行动的开始
,

是对公司

或者被披露的个人事务的初步调查
"

这些结果通常被 FAS 在初步结

果函中予以确认
,

被调查的公司或者个人需要认真准备相关资料或者

证据回应函件
,

以便阻止进一步的执法行动
"

任何不适当的承认将导

致进一步的问询
"

值得指出的是
,

虽然回应函件开始时是机密的
,

但任

何回应函件在随后的程序中都将被公开
"

( 2 )调查后的告知
"

将调查报告交给被调查对象
,

由其进行审阅

并可提出异议
"

( 3) 报告 RD C
"

被 调查对象无 异议后
,

形 成正式报 告
,

提 交给

RD C
"

R D C研究决定案件是否成立
,

是否采取罚款
!

吊销业务许可或者

授权等行政处罚决定
,

证据不充足的可以决定结案
"

被调查对象有权

对报告提出意见
,

向 R D C 申述
,

类似听证
"

( 4) 处罚并公告
"

听证后仍认为应该处罚被调查对象 的
,

由 R D C

向被调查对象发出处罚通知
,

并向公众公开处罚决定
"

在接到处罚通

知后
,

被处罚人可以在 28 个工作 日内决定是否起诉
"

如起诉
,

可以 向

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庭进行起诉
,

由法庭决定如何处理
"

如果 28 天内不

起诉
,

则处罚决定生效
"

咫A 能够行使的处罚手段包括三个方面
:

行政
!

民事和刑事
"

行政

¹ 中国证监会赴英国
!

意大利
!

比利时考察团
: 5证券稽查执法考察报告6

,

2 00 3年内

印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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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权限主要包括
: 对被监管对象进行罚款

!

责任赔偿
!

吊销执照或限

定从业资格
!

市场禁人等
"

民事方面是对法律规定的有些违法行为
,

直

接向法院起诉
"

刑事方面是通过针对未经许可从事相关业务或者对内

幕交易
!

操纵市场等行为调查后
,

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

另外
,

根据法律规定
,

F SA 可以代表消费者向法院起诉要求违法违规者赔偿
,

甚至可以执行刑事检察官的部分职能
,

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违规者的刑

事责任
"

º

二
!

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监管决策委员会的结构与运作

基于执法处罚体制的设计
,

R D C 的作用极为关键
"

根据 FS M A 对

F SA 的授权
,

FS A 通过 ((手册 6 (H na d bo o k )的方式明确 了其市场规则
,

具有强制约束力
"

在 5手册 6的监管程序 ( R e ug atl 卿 P ocr es es s )之裁决

程序及处 罚手册 ( D e e is io n

而
e e du er na d p e n al ti e s m na u al

,

以 下简称

D E即 )第 3节 ( Se e t io n 3
.

I t" 3
.

4 )中
,

规定 了 RD C 的结构及运作程序

(Th
e n

uat er na d p or e de u er of ht e R D C )
"

(一 )R D C 的组织结构

RD C成立于 2 0 01 年 12 月
,

是 Fs A 董事局下设委员会之一
,

成立之

初有 4 0名成员
,

后来根据实际工作量
,

2 0 03 年开始大幅减少为 1名主

席和 2 4名成员
,

并组成 3个组
"

R D C 有其自己的法律顾 问和支持人

员
"

R D C 的工作人员与 FS A 参与案件调查的工作人员不混同
"

RD C 与 FAS 内的其他管理部门相对独立
,

除了由 F.S A 任命的主席

外
,

其他所有成员都不是 Fs A 员工
,

由现任或者前任金融业从业人员

或者其他非从业人员担任
,

由 FS A 董事局任命并对其负责
,

任期固定
,

只有在成员有不当行为或不胜任的情形下
,

FS A 才可以更换成员
"

虽

然 R D C 向 FS A 董事局负责
,

但其运作在监管机构管理架构之外
"

RD C

的成员代表公共利益并根据公共利益作决定
,

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团

º 中国证监会赴英国
!

意大利
!

比利时考察团
: 5证券稽查执法考察报告 6

,

2 00 3 年内

印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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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R D C 有权对有关个人和公司采取实质性重大的执法措施
!

授权和

监管决定
"

总之
,

RD C被要求成为区别于调查机构的处罚决定机构
"

5二 )RD C 的运作

1
.

R D C会议与出席成员 ( R D C m e e t in g s na d e o m p o s it io n of p na e ls )

RD C根据其职责
,

在必要时不定期召开会议
"

R D C 可以召开全体

会议
,

但一般只召开小组会议
"

R D C 每个决议的讨论都必须由主席或

副主席主持
,

并至少有两个成员参加
"

小组的规模取决于相关事件的

性质
,

每个参加会议的成员都有权对有关事件进行表决
,

其表决 的效力

相同
,

主席在表决票数相等情况下有决定票
" » 会议不公开

,

并可适 当

采取书面
!

电话
!

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手段举行
,

由其秘书处负责记录
,

但可以要求 邓A 的其他部门人员出席会议
"

如有申述的情况
,

小组通

常包括之前未参与本案的 RD C其他成员
"

2
.

利益冲突与回避 ( e o n fl ie t s of in te er s t )

RD C成员如与案件存在利益冲突
,

不得参加相关小组
"

任何成员

被通知加人小组后
,

如 与该案件有潜在利益 冲突
,

应将 冲突情况 向

RD C办公室报告
,

并 向 RD C 主席或副主席披露
"

如 R D C 主席涉及利

益冲突
,

则向 FS A 主席或副主席报告 ;如 R D C 副主席涉及利益冲突
,

则

向 RD C 主席
,

或向 F SA 主席或副主席报告 (在不能向 R D C 主席报告的

情况下 )
"

如上述人员认为确存在利益冲突
,

有权要求该成员退 出小

组
"

RD C 办公室负责记录和证明利益冲突的报告情况及后续处 理

措施
"

3
.

普通程序 ( ge ne 耐 )

R D C 通常情况下按普通程序处理案件
,

但也可以按 R D C 主席或副

主席认为合适的程序进行
,

以便公正有效地作出决定
"

小组成员有权

对案件表决
,

当正反两方票数相等时
,

由小组主席作决定性 的表决
"

R D C 主席或副主席有权决定 R D C 会议的相关事项
,

如召开时间
,

以及

参加小组的成员
"

如 R D C认为必要
,

可要求 F.S A 人员解释或提供
: ( )l 相关事项 的

» P h i l ip R y l e y
,

J
o h n V l飞0 ,

De
e is io n s ,

d ec is io n s 一 w ho m ka e s ht e m ? C o m p lina e e 0 ffi e e r. s

H na d xl刃 k
,

玩廊 N e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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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信息 (可能需要 玲A 人员作进一步调查 ) ; ( 2 )对 FS A 人员的建

议和相关文件的任何方面作进一步解释 ; ( 3) FS A 的优先管辖权 和政

策方面的相关信息 (包括 玲 A 对法律的看法
,

或对 FS M A 条款的正确法

律解释的看法 )
"

R D C希望 F.S A 执法小组详细清楚地说明 FS A 的政策
,

由于英国金

融监管理念及政策已从以规则为基础转变为以原则为基础
,

因此这点

显得 日益重要
"

这一争议在要求公平对待客户的情况下经常容易产

生
"

对于金融推销而言
,

首要要求就是清晰
!

公平和不误导
"

¼ 在特定

的案例中
,

RD C就期望执法小组非常明确地表达监管要求
"

4
.

警示通知和首次监督通知程序 (
~

ng not ci es nda fi sr t s u
pe Vr l

os 叮

not ie es )

如果 FS A 人员认为案件适合由 RD C 进行裁决
,

将向 R D C 建议发

出警示通知或监督通知
"

根据 D E P P 2
.

2 条 (警示通知和首次监督通

知 )
,

R D C将决定是否采取法定通知
"

如果 RD C 裁定 玲 A 应当发出警

示通知和首次监督通知
,

R D C 将负责确定通知的措辞
,

确保通知符合

FS M A 的相关条款
,

并且 R D C将 出具相关法定通知裁定 ; R D C 人员将

采取适当安排发出通知
,

并披露 R D C 和 F SA 相关人员之间的实际交流

情况 (包括提供电子文档 )
"

R DC 决定调查前
,

必须向相对人发出调查决定通知
"

它可以根据

FS A 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申请发出通知
,

也可以主动发出通知
"

在通

知上要告知调查的原因以及调查权力
,

并告知被通知方可以提交一个

书面说明为 自己进行解释
,

有关书面说明经 R D C 考虑后
,

认为其解释

理由不成立
,

或者认为需要对先前通知的调查做出调整的
,

应当通知相

对方有关再调查的决定
"

同时告知其有权 向 FS A 做出申述 和提出意

见
,

并告知其可以请求进行第三方调解
"

同样
,

当决定取消或改变处罚

时
,

也必须向相关主体发送通知
"

警示通知与我国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决定告知书类似
,

是正式决

定的前提措施
"

受警示通知和处罚决定不利影响的第三方
,

将被通知

有权了解和接触 FS A 的相关资料
"

最后决定的通知也将书面告知接

¼ Ti mo
n M o ll叮

,

In s ide th e R D C
,

www
.

no rt o

~ .es
e o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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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早些通知的第三方
"

5
.

申述程序 (哪 er s e n t at io n s )

警示通知和首次监督通知中规定
,

申述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28 天
"

FS A 也会在通知中限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段
,

通知接受人可在规定时间

内表示是否希望作 口头 申述
"

通知接受人可申请延长申述时间
,

但此

类申请通常必须在 14 天内作出
"

R D C 主席或副主席将决定是否同意

延期
,

以及延期多长时间
"

在作决定时
,

可以参考 FS A 负责本案人员

的相关意见
"

就延期申请的决定
,

R D C 人员将书面通知相关方和 FS A

人员
"

收到上述通知后
,

如接受人 表示希望作 口头 申述
,

R D C 人员
!

R D C 主席或副主席将确定会议 日期 (某一天或某几天 )
"

R D C 人员应

就确定会议时间的任何特殊事项提醒 RD C 主席或副主席
"

相关会议的主席将确保以下事项
: ( )l 通知接受人能进行申述 ;

( 2 ) F.S A 人员能就申述进行答辩 ; ( 3 ) R D C 人员能就相关事项进行提问

(针对申述或整个案件 ) ; ( 4) 通知接受人能回应 F.S A 或 R D C 人员的观

点
"

但对通知接受人或 F.S A 人员申述或答辩的长度和针对性
,

主席可

以作出限制
"

在需要的情况下
,

会议主席可以要求相关方在会后一定

期限内提供书面文件
"

通知的接受人可以聘请律师参加会议 (非强

制 )
"

在 口头申述期间
,

RD C 很可能对 当事人 自己而非 由律师或者其

他代表的申述印象更深
"

FS A 发出警示通知和首次监督通知后
,

如案件还在进行 中
,

除非其

他相关方在场或有其他反馈机制
,

RD C不能与 FS A 负责案件的相关人

员接触或讨论该案件
"

6
.

决 定通 知 和 二 次监 督 通 知 程 序 ( dec sii no n oti
c
es na d esc

o n d

阳声m os yr no t ie es )

如果有针对警示通知或首次监督通知的申述
,

邓 A 的指控和通知

中相关事项将被视为有争议
"

如进行了申述
,

R D c 将根据 D E p P2
.

3
.

1

条的规定
,

充分考虑是否发出决定通知或二次监督通知
"

如果 R D C 决

定 F SA 应 当发出决定通知和二次监督通知
,

RD C 将确定通知的措辞

(包括关键申述的简要概括
,

已被如何处理 )
,

并确保通知符合 玲M A 的

相关条款 ; 出具法定通知决定 (包括 FS A 是否应 当向第三方提供通知

副本 ) ; RD C 人员将采取适当安排发出通知
"

如果 R D C 裁定 F.S A 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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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出决定通知和二次监督通知
,

RD C人员应将书面决定通知相关方

(包括 FSA 人员 )
"

7
.

处罚决定 ( d
e e is io n s

)

根据和解和申述程序的结果
,

R DC 既可决定不采用执法行 动
,

也

可发出明确处罚措施的决定通知
"

决定通知必须是书面的
,

包括理由

和当事人获得相关资料和提交金融服务与市场审裁处裁判的权利
"

整

个程序以当事人接受最终决定或者遵循金融服务与市场审裁处的决定

而结束
"

8
.

FS A 监管措施的撤销 ( d is e o n t in u na c e Of FS A a e t io n )

FS A 人员对 R D C 提出建议措施后
,

将根据收到的新信息或申述
,

以及事实或情况的重大变化
,

持续评估建议措施的适当性
"

因此
,

可能

会向那些收到过警示通知或决定通知的人发出撤销通知
"

撤销通知无

需 R D C 同意
,

但必须告知 RD C
"

(三 )简易裁定 ( s t ar ig h otf ~ dr d ec is io ns )

R D C 主席或副主席可决定是否对发出法定通知采用简易裁定
,

其

考虑的因素包括
: ( )l 裁定可能产生的严重性 ; ( 2) 根据规定政策和既

有惯例 ; ( 3) 相关情况的复杂性
,

如是否经过申述 ; ( 4) 替代性选择的范

围 ; ( 5 )与裁决有关事实情况可能产生争议的程度
"

尽管采用简易裁

定
,

RD C 的主席或副主席可视情况需要
,

与一位或多位 R D C 成员共同

决定是否发出通知
"

(四 )紧急监督通知 ( u r g e n t s u Pe r讨OS yr n 0 U ecs )

在 RD C职权范围内
,

R D C 主席或副主席 (主席因故不能决定的情

况下 )
,

以及一位或多位 RD C 成员 (可行情况下 )有权决定是否发出紧

急监督通知
"

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

如 F.S A 人员认为应当在建议 R D C

主席或副主席之前采取措施
,

或必须作出紧急决定以保护客户利益的
,

FS A 管理层部门负责人级别以上的人员
,

有权决定发出监管通知
"

即

便该部门负责人参与了确定证据的工作
,

也不影响其决定发出监管通

知
"

当然
,

在可行的情况下
,

FS A 应尽可能确保作出相关决定的负责人

未参与上述工作
"

(五 )执行和解程序 ( es Ut me
e nt P rOC de u

er )

在处罚行动中
,

大多数案例是通过和解而非通 过 RD C 的程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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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

FS A 希望通过和解结案
,

以便尽快传达信息和快速纠正违法或者

不适当行为
" ½

在非正式的和解程序中
,

在执法程序的任何阶段
,

执法的对象或者

潜在的对象均能以非正式的方式与金融服务管理局的官员进行和解谈

判 ( s e记 em e n t d is e u s s io n s
)

"

任何将要被 F SA 采取制裁行动的人
,

都可

以通过和解谈判与 FS A 成员就将要采取的行动进行讨论
"

和解协议

的全部条款均应依照和解决策程序进行审查
,

未经审查的和解条款并

不发生法律效力
"

如果通过非正式的和解谈判 已不可能就和解方案达成一致
,

有关

当事人就 可以选 择将该案件提交正 式的和解程序 ) 第三方 调解

(m de ati oi n sc ha m e )
"

除将被提起刑事诉讼的争议外
,

其他何种争议均

可要求第三方调解
"

第三方调解是秘密进行的
,

由一个独立于 FS A 的

中立的调解人主持
"

当事人只有在执行过程中才可以选择第三方调解

方式
"

第三方调解可以在双方 同意的任何时间或地点进行
,

其结果只

有两种
,

即达到或没有达到双方同意的和解方式
"

如果达成了一致协

议
,

那么 R D C 就要考虑是否同意该和解协议
"

如果同意
,

就必须按照

协议内容做出决定通知或最终通知
"

如果不同意协议
,

则有两种可能 :

其一是同意再交给第三方进行调解 ;其二是不同意再进行调解
,

争议 自

动回复到调解前的状态
"

三
!

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监管决策委员会运作程序的评估与

演进

为进一步规范和改进金融执法处罚机制
,

针对实践 中存在的问

题
,

英国曾经对金融处罚程序进行了执法程序评估
"

在实施执法程序评估前
,

执法部门认为在调查后由 R D C 决定是否

发出警示通知是适当的
"

R D C 可根据 申述 的情况修改决定
"

但是在

收到通知的当事人申述完成离开后
,

R D C 将与执行小组进行私下讨

½ A n d er w H art
,

H afl
a d ec da e of 咫A E n of cr e

me nt
,

COM ll N 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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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这个过程在执法程序评估中被认为明显缺乏透明度
"

处罚决定往

往不涉及所有相关的问题
,

也就意味着处罚决定考虑的那些因素以及

相关因素的比重并不清楚
"

评估调查报告指出
,

个人或者公司对调查

报告草稿
!

案例审查书 (提供法律和政策的建议
,

也包括处罚措施 )和

拟议的警示通知等的反应
,

在与执行职员开会会议前就提供给 RD C 的

委员
"

RD C 与执行人员的会议也是非公开的
,

是否发出警示通知的决

定既可能在会议上也可能在之后不久就发出
"

警示通知的和解通常也

委托给 R D C 主席
"

警示通知连同调查报告及相关文件将提供给涉及

的公司或者个人
"

同时
,

由于有关公司或者个人有机会准备书面申述

或者直接向 R D C 作口头申述
"

在听取所有 申述之前
,

执行人员通常会

在当事人向 R D C 提交的书面申述上进行书面的注解
,

而这一注解在 口

头申述前不向当事人披露
"

执法判例小组也可能向 R D C 提交补充的

案例审核书
,

提供进一步的法律和政策意见
,

同样也不 向当事人披露
"

在 口头 申述会议上
,

当事人也在执行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向 RD C 委员作

申述
"

虽然 RD C委员包括执行人员会提问以厘清申述内容
,

但过程中

没有彼此相互质询
"

在当事人离开会议后
,

RD C 将进一步明确问题与

争议
,

执行人员也被要求回来继续讨论 R D C 的临时性观点和执行人员

的看法
"

在私下讨论后
,

RD C 将决定是否发布决定通知
"

如果发布决

定通知
,

通常由主席起草
"

在执法程序评估中
,

由于缺乏透明度
,

这种

闭门私下讨论被认为是不适 当的
"

因此
,

评估报告认为相关所有资料

均应对双方披露
,

公司或者个人能够现场回应 F SA 的任何论点和处罚

决定通知中考虑的因素
" ¾ R D C 已经让它 自己的法律复查小组审核警

示通知草稿和执行部提交的证明
,

该小组也将参加与执行小组的警示

通知前会议
,

并作 出意见记录给 RD C
,

便于向拟处罚对象披露
"

相应

地
,

在处罚决定通知会议上
,

该法律复查小组也将在场听取口 头申述
,

并记录 R D C 在双方立场上的观点
"

如果要发出处罚决定
,

它将建议如

何回应处罚对象的申述
"

因此
,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英国在执法程序评估的基础上
,

提

出了若干完善建议
,

包括
: ( )l R D C 委员人数从 24 人减少到 16 人

"

¾ Se
e Ti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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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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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0 rt 0

uI.o es
. " o二



英国金融监管执法处罚体制述评

( 2) RD C 主席或者副主席应 当基于技能和经验的适 当综合考虑
,

选择

参加会议的委员
"

( 3) 无论书面还是 口头
,

执法判例小组与 R DC 之间

的所有实质性沟通都应 当向当事人公开
"

执行人员不再向 RD C 提供

法律意见
,

除非是被公开的法律论据
"

( 4 ) RD C 应当有 自己专门的法

律小组
,

作为秘书处的一部分
"

该小组将协助 R DC 定稿警示通知和处

罚决定通知
,

确保与执法判例小组的所有实质性沟通记录在案并予以

披露
,

协助 R D C考虑案子
!

相关资料和法律意见
"

( 5) 在 口头申述会议

后
,

执法判例小组将不再与 R D C 会面
,

口头 申述应当在互动基础上进

行
"

( 6) 处罚决定通知应 当详细说明 RD C 怎样处理有关关键点的争

议
"

( 7) 和解应当被两个执行部门决策人员或者至少是一个部门主任

作出
,

RD C 则处理有争议的案子
"

这些建议在 2 0 05 年 12 月被 FS A 采纳实施
"

现在
,

执行人员向

RD C作的所有法律和政策依据都向当事人公开
"

FS A 也建立了 RD C

的法律小组
,

这是向主席报告的独立资源
,

与执法部门无关
"

所有执法

部门与 R D C 的实质性讨论均 向当事人披露
,

在 口头听证会后执行人员

不再接触 R D C
"

听证会上互动质询更多
"

RD C 被要求成为区别于调

查程序的处罚决定机构
"

有关和解决定完全独立于 R D C
,

由两名部门

级别的执行董事以邓 A 的名义批准
,

R D c 不再介人任何和解决定
"

¿ 在

20( 拓 年 1月 18 日的证券投资学会合规论坛中
,

FS A 执法部主任 M ar g ar e t

Co el 表示
,

在口头听证会的问题上
,

RD C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互动
,

也希望

形成非正式的气氛
,

F.S A 允许 R D C保持相当程度的非正式运作模式
,

反

对 R D C 的司法化
"

实践获得的经验是
,

R D C在决定 FS A 采取措施是否

适当时
,

从接近业务的人比如 CE O 那里听取情况是非常有用的
,

包括发

生情况
!

采用的补救措施及理由
,

比听取冗长的法律意见更有用
"

相应

地
,

R D C 口头听证会在未来将不再是庭审鼓吹者展示其辩护技巧的天

然场所
"

同时
,

她也指出
,

R D C无论过去
!

现在或者将来都无意成为完全

独立于 FS A 的机构
"

易言之
,

R D C 是行政决定决策机构
,

而非类似于法

院或者特别法庭或者准司法部门
"

为此
,

口头听证会不应当是司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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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

而是为了便于可以直接听到申述和告知当事人可能受到的不利处罚

结果
" À

四
!

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与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

为确保 邵A 能够正确地行使 FS M A 所赋予的权力
!
全面履行其负有

的监管职责
,

并监督制约 FS A 在金融监管中可能发生的以权谋私
!

读职

行为
,

英国成立了专门的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裁判所 ( F ina nc ali es vr iec s

na d M kar
e t Tri bu n al

,

以下简称 FS M T )
,

并于 2X() l 年 12月 l 日与 F SA 同

时开始运作
"

RD C关于决定通知或监管通知的裁定
,

当事人不服的情

况下
,

就有可能导致案件提交 FS M T
"

(一 )时效

当事人对 FS A 监管行为不服的
,

可以在决定通知或者监管通知作出

之 日起 28 日内将案件提交 FS M T
"

经财政大臣同意
,

可适当顺延
"

5二 )Fs M T 的人员构成

上议院必须任命一名首席法官负责法庭的运作
,

此外还设有一定人

数的陪审员
"

(三 )审查内容

FS M T 不仅审查监管行为的合法性
,

也审查其合理性
,

及 Fs A 的监

管行为是否存在主观武断
!

任意多变
!

滥用 自由裁量权等问题
"

F.S M T 还

可以审查与案件标的有关的一切证据材料
,

无论其是否在监管机构的掌

握中
"

如果当事人篡改
!

隐匿
!

销毁或拒不提供证据材料
,

则其可能面临

罚款
,

及不超过两年的监禁
"

5四 )审裁处理

在作出审裁决定时
,

邓M T 应将其对案件的指示随案件移交给监管

机构
"

根据监管机构采取措施的不同
,

法庭可做如下处理
: ( )l 针对监

管机构处罚决定的诉讼
,

如认为 FS A 不具备 F.S M A 所规定的权限
,

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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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邓 A 不采取处罚决定中的措施 ; ( 2) 针对 FS A 监管通知的诉讼
,

如认

为需要出具处罚通知时
,

可建议 FS A 直接发出处罚通知
"

法庭还可以对

FS A 的监管规范及其程序作出评价
"

在复审 (包括上诉 )期间
,

FS A 不得

执行决定通知中的监管措施
"

FS M T 作出的裁决应通知各方
,

并且抄财政部一份副本
"

邓M T 裁

决与英格兰州法院和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作出的裁决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

监管机构必须严格执行
"

(五 )上诉

FS M A 第 137 条规定
,

如 当事方对 F.S M T 决定中适用法律方面的内

容有异议
,

经 FS M T
!

上诉法院或最高民事法院的批准可向英格兰上诉法

院或苏格兰的最高民事法院 (以下合称上诉法院 )提出上诉
"

如上诉法

院认为邓 A 裁决适用法律有误
,

则有权将案件发回复议庭重新听证和审

理
,

或直接审理裁决案件
"

上诉法院关于适用法律方面的裁决是终局性

的
,

除非得到上诉法院或上议院的特别许可
,

否则不得上诉
"

这一规定实际上意味着上诉仅仅局限于对适用法律的审理
,

不涉及

对事实问题的审查 (即 Fs M T 对案件的事实审理是最终裁判 )
"

当事人

仅能就适用法律问题再次寻求司法救济
,

而不能就同一事实问题再行

上诉
"

五
!

英国金融监管执法处罚体制之启示

金融市场的监管现实
,

都面临有限的执法资源与日益繁重的执法任

务之间的矛盾
"

因此
,

金融监管执法的作用并不在于做到绝对的违法必

究
,

实践中这也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

需要考虑的是
,

如何通过执法和处

罚的威慑力
,

来有效阻吓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

一个公平高效的执法处

罚体制
,

应当是这一阻吓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一 )执法处罚机构的独立性至关孟要
,

关系到执法的权威性

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对于金融稳定就像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货币稳

定一样
,

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

金融监管执法处罚机构的独立性是执法

和处罚公正性和权威性 的保障
"

要实现金融监管行政处罚机构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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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 :
第一

,

需要在金融监管机构建立独立的行政处罚部门或者委员

会
,

与调查部门或者稽查部门实行
/
查审分离

0 ,

保证人员
!

职责和运作

的分离 ;第二
,

需要积极推进行政处罚委员的独立性
,

通过委员的任期

制
,

保障委员任职的稳定性
,

非因个人违规违法原因
,

不得解聘
,

通过从

业人员选聘机制
,

加大在监管机构外的金融从业人员选聘委员的力度
,

确保委员具备过硬专业知识
!

可靠人品
!

较强能力和独立性的专业人士
,

逐步实现委员外部化 ;第三
,

通过分组实现委员会审核的合议制
,

避免行

政决策影响专业判断
"

当然
,

金融监管执法处罚机构仍然应 当是金融监

管机构的组成部分
,

不应当寻求完全独立
,

也不应追求完全的司法化
"

5二 )执法处罚程序应当提高透明度
,

公平对待当事人
,

提升执法公

信力

程序公正是实质正义的基础
,

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处罚程序的透明

度
,

有利于提升执法的公信力
"

应当承认
,

在涉及行政处罚程序中
,

调查

部门与当事人并非是信息完全对称的双方
,

执法处罚本身也在厘定金融

从业行为界限与标准
,

因此
,

应当尽力实现当事人的公平待遇
,

让当事人

充分了解和知晓有关调查重点和处罚裁量的依据
,

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充

分申辩和厘清事实
,

执法处罚机构应当将其与调查部门的沟通和讨论的

意见和依据充分向当事人披露
,

并且在听证程序设计中
,

允许当事人与

稽查人员进行相互质询
,

并且在听证结束后
,

不再允许调查部门与人员

介人案件
,

并与执法处罚机构接触
,

也不再接收调查部门提供的新资料
!

依据或者观点
,

从而确保当事人在处罚程序与调查部门处于平等和公平

的地位
,

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上维护其合法权益
,

促使执法处罚机构兼听

则明
"

(三 )执法处罚机制应加大和解力度
,

提升执法效率
,

重在执法效果

行政执法的目的是纠正违规行为
,

厘定行为界限和标准
,

阻吓未来

违规行为的发生
"

因此
,

必须考虑执法资源和执法效果的匹配问题
,

其

一
,

通过建立有效的和解和调解机制
,

节约执法资源
,

提升执法效率 ;其

二
,

建立简易程序
,

处理较为简单并且争议较少的案件 ;其三
,

金融监管

执法处罚机构有必要保持适当的规模
,

增加委员的数量
,

保证案件的及

时审理
,

提高行政处罚的效率
,

及时展现执法处罚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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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院应设立专业法庭
,

有机衔接与制衡行政处罚

鉴于金融行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
,

对于法官受理有关金融案件诉讼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时间短
,

金融纠纷的司法实

践较少的现实
,

法院有必要设立专门法庭
,

统一执法标准
,

提高司法审判

的效力与效率
,

有效制衡行政裁量权
"


